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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电投远达环保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水务有限公司 

签订附条件生效的特许经营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,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1、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水务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水务公

司”)近日与辽宁省朝阳市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“朝阳市政府”）签订

了附条件生效的《朝阳市什家河污水处理厂及凤凰新城污水处理厂特

许经营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特许经营协议”）,约定与朝阳市政府（或

其指定机构）在当地设立项目公司，运营和维护什家河污水处理厂及

凤凰新城污水处理厂，提供污水处理服务，按相应水量向市政府收取

服务费。 

2、本公告所述协议为附条件生效的协议，尚待完成特许经营资

产审计、评估备案，通过双方有权机构审批后方能生效。 

一、项目主要事项概述 

(一)水务公司与朝阳市政府在特许经营项目中的合作方式 

水务公司与朝阳市政府（或其指定机构）成立项目公司（有限责

任公司）作为运营主体运营特许经营资产，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10000

万元，水务公司以现金出资，持股比例 51%；朝阳市政府以凤凰新城

污水处理厂实物出资，持股比例 49%。 



 

（二）特许经营业务模式及期限 

签署的特许经营协议约定本次特许经营业务模式为 TOT 模式

（移交－运营－移交）。本项目特许经营期限为 30 年，分别自什家河、

凤凰新城污水处理厂投入商业运行之日起开始计算，期限届满水务公

司无偿移交给朝阳市政府或其指定机构。 

（三）特许经营项目资产及投资总额 

此次特许经营项目资产包括朝阳什家河污水处理厂及凤凰新城

污水处理厂，其中朝阳什家河污水处理厂总规模 7.5 万立方米/日，

本期建设规模 5 万立方米/日，再生水回用供水规模 4 万立方米/日，

项目投资为 19390 万元（含截污干管）；凤凰新城污水处理厂近期

（2015 年）建设规模日处理能力 1 万立方米，远期（2030 年）污水

处理能力达到 2 万立方米/日，项目投资为 9741 万元（含截污干管）。

本次特许经营项目投资总额约为 29131 万元（最终以审计、评估备案

结果为准）。 

（四）污水处理服务费定价依据及计费标准 

根据污水处理规模及特许经营范围，参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协调

确定： 

1、朝阳什家河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服务费初始价格按 1.74 元/

立方米收取。 

2、凤凰新城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服务费初始价格按 3.854 元/

立方米收取。 

3、当月内的日均处理水量达不到基本水量时，按基本水量计算。 



 

4、当月内的日均处理水量达到或超过基本水量时，按下式计算。 

当月污水处理服务费=日基本水量×当月天数×污水处理服务费

单价+（当月实际处理水量-日基本水量×当月天数）×污水处理服务

费单价。 

二、 此次开展特许经营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水务公司开展朝阳市水务特许经营业务，符合公

司发展水处理业务的战略方向，将有助于促进水务公司业务的拓展,

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。上述特许经营项目不会对公司 2013 年

度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。 

三、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

本公告所述协议为附条件生效的协议，尚待完成特许经营资产审

计、评估备案，通过双方有权机构审批后方能生效。 

鉴于目前上述投资项目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,对于上述项目的推

进情况,公司将及时予以公告,敬请投资者留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电投远达环保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

 


